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博士考核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人才强院战略，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强化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机制，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环境，通过对博士人才的考核和跟踪管理，及时掌握博士人才的发展情况，确保医院高层次人才队伍质量，促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调整人才政策及拓宽人才发展渠道提供客观依据。

第二条 根据博士人才发展需求和医院发展目标，制定博士人才考核管理办法，完善博士人才考核标准,正确处理人才引进、培养与考核的关系,促进医院博士人才的良性成长。

第三条 突出医疗、科研、教学能力和业绩评价四大导向，分类建立不同类型人才特点的多维度考核机制，科学公正地评价人才，让各类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

第四条 将考核结果有效地运用于经费发放、职称晋升等。通过考核结果的合理运用，促进博士职业生涯有序发展。

第2章 考核对象和分类

第五条 博士考核对象

（一）具备中初级职称的博士人员参照本考核管理办法

（二）具备高级职称的博士人员参照职称动态考核管理办法。

第六条 考核对象分类

（一）按岗位设置，可将博士人员分为以下三类：

1.科研型博士：主要是指从事科学研究博士，即科研岗博士。

2.临床型博士：主要是指在卫生技术岗位的临床、医技类博士。

3.其他类博士：主要是指工程、管理、信息和经济类等博士。

（二）按入院时间分：

最新人才管理文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才引进管理与实施办法（暂行）》（院人〔2019〕4号文）于2019年开始实行，文件对博士考核有新的文件规定，因此以2019年1月1日为时间节点将考核人群分两类：

1.2018年及以前博士包括2018年12月底前引进博士和本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于2018年12月底前取得学位的人员。

2.2019年及以后博士包括2019年及以后引进博士和本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于2019年及以后取得学位的人员。  
第3章 考核程序

第七条 结合考核内容和考核结果运用情况，对考核程序做出如下规定：

（一）汇总和审核材料。人事处组织博士人员填写《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博士考核信息登记表》，并附成果材料（论文、论著、成果证书、奖励证书等复印件一份）。联同医务处、科研处、教育处、毕业后教育处等相关处室对博士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核。

（二）初步确定考核人员档次。参考合格标准，判定被考核人员是否合格。同时，参照直评优秀条件，按积分项目对符合评优条件的博士人员进行积分。合格标准和评优标准详见第四章。

（三）组织博士述职答辩。由人事处牵头组织博士进行述职答辩，每位博士就自己的医疗、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业绩进行PPT述职，其中参与评分的评委根据博士答辩汇报情况予以评分，述职分数与评优积分加分汇总后排名评出“十佳博士”（即优秀博士人员）。评分表见附件1、2。

（四）考核结果的运用。人事处将考核结果上报医院讨论通过后，给予博士相应的奖惩。见第五章。

第四章 考核内容

第八条 合格标准

博士合格考核标准参照以下医疗、科研和教学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医院根据不同岗位和年份分类设置不同的博士考核标准，考核每年举行一次，每五年一个周期。超过五年的人员考核标准参照五年业绩标准。

（一）医疗方面
临床型人员每年考核须达到以下条件（由医务处审核）：

1. 达到本科室同类人员医疗工作量的80%（门诊量、会诊量和手术量等）。

2. 病案质量和会诊质量须达到合格标准。

3. 考核期内评上优秀住院总可直接认定为相应考核期合格。

4. 五年业绩考核时，须主持校院级新技术新项目一项。

（二）科研方面：不同类别人员须在对应的时间内达到以下条件：

表1 不同类别博士述职合格标准
	类型
	业绩
	2018年及以前博士人员
	2019年及以后博士人员

	科研型博士
	一年
	发表1篇SCI学术论文（博士期间发表也可算为1篇）。
	发表JCR1区或SCI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SCI论文1篇（博士期间发表文章也可算为1篇）。

	
	三年
	发表1篇SCI学术论文，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JCR 1区1篇或JCR 2区2篇，或SCI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SCI论文1篇（或SCI累计影响因子8分及以上）。
（2）主持省级及以上课题1项。
（3）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五，二等奖排名前四，三等奖排名前三）。
	发表1篇SCI学术论文，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JCR 1区1篇或JCR 2区2篇，或SCI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SCI论文1篇（或SCI累计影响因子8分及以上）。
（2）主持省级及以上课题1项。
（3）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五，二等奖排名前四，三等奖排名前三）。

	
	五年
	发表2篇及以上SCI学术论文，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JCR 1区或SCI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SCI论文不少于1篇（或累计影响因子10分及以上）。
（2）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
（3）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三，二等奖排名前二，三等奖排名第一）。
	发表2篇及以上SCI学术论文，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JCR 1区或SCI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SCI论文不少于1篇（或累计影响因子10分及以上）。
（2）主持国家级课题一项。
（3）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三，二等奖排名前二，三等奖排名第一）。

	临床型博士
	一年
	发表1篇北图核心期刊论文（博士期间发表的SCI也可算为1篇）。
	发表1篇SCI学术论文（博士期间发表也可算为1篇）。

	
	三年
	发表1篇北图核心期刊论文，且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JCR 2区或SCI影响因子3分及以上SCI论文不少于1篇（或累计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
（2）主持厅级及以上课题1项。
（3）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五，二等奖排名前四，三等奖排名前三）。
	发表1篇SCI学术论文，且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JCR 2区或SCI影响因子3分及以上SCI论文不少于1篇（或累计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
（2）主持厅级及以上课题1项。
（3）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五，二等奖排名前四，三等奖排名前三）。

	
	五年
	发表2篇北图核心期刊论文，且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JCR 1区或SCI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SCI论文不少于1篇（或累计影响因子8分及以上）。
（2）主持省级及以上课题1项。
（3）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三，二等奖排名前二，三等奖排名第一）。
	发表2篇SCI以上期刊论文，且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JCR 1区或SCI影响因子5分及以上SCI论文不少于1篇（或累计影响因子8分及以上）。
（2）主持省级及以上课题1项。
（3）获得省级以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三，二等奖排名前二，三等奖排名第一）。

	其他型博士
	一年
	发表1篇北图核心期刊论文（博士期间发表的SCI也可算为1篇）。
	发表1篇SCI及以上期刊论文（博士期间发表也可算为1篇）。

	
	三年
	发表中文期刊论文2篇，且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论文：SCI1篇或北图核心期刊2篇。
（2）发明专利1项
（3）主持校院级以上课题1项。
（4）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五，二等奖排名前四，三等奖排名第三）。
	发表中文期刊论文2篇，且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1）论文：SCI1篇或北图核心期刊2篇。
（2） 主持厅级及以上课题1项。
（3） 发明专利1项.
（4）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五，二等奖排名前四，三等奖排名第三）。

	
	五年
	发表北图核心以上期刊2篇，且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二：
（1）SCI以上论文1篇。
（2）主持省级以上课题1项。
（3）发明专利1项。
（4）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三，二等奖排名前二，三等奖排名第一）。
	发表北图核心以上期刊2篇，且完成以下三项条件之二：
（1）SCI影响因子2分及以上论文2篇。
（2）主持省级以上课题2项。
（3）发明专利2项。
（4）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奖项（一等奖排名前三，二等奖排名前二，三等奖排名第一）。


注：以上所有论文、项目、奖项及相关成果必须单位为我院（第一年度的论文作者单位可为毕业学校）。
论文要求正式发表且必须为第一作者，共同一作按比例计算分数（详见医院人才引进文件）。影响因子按发表当年计算。SCI论文各种类型均可，中文论文综述不计入。
科研及教学奖项类目：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中华医学科技奖、教学成果奖等。
（三）教学方面：
1.带教学时不低于各教研室平均学时（若无教研室此条不做要求）；

2.五年内担任一次教研室秘书或临床教学秘书或大学班主任；

第九条 优秀标准

满足合格条件且主持国自然1项可参与优秀评选，评选参考以下积分标准进行加分，积分和述职评分累计排名前十位为优秀。

表2 评优积分项目一览表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说明
	审核

	发表论文
	SCI影响因子8分以上
	20分/篇
	
	科研处

	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包含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中华医学科技奖等）
	国家级
	一等奖30分；
二等奖25分；
三等奖20分。
	第二名0.7系数分，
第三名0.6系数分，
第四名0.5系数分，
第五名0.4系数分，
第六名0.3系数分，
第七名0.2系数分。

	科研处

	
	省部级
	一等奖20分；
二等奖15分；
三等奖10分。
	
	

	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
	特等奖30分；
一等奖25分；
二等奖20分；
三等奖15分。
	
	教育处

	
	省部级
	特等奖20分；
一等奖15分；
二等奖10分；
三等奖5分。
	
	

	教学类比赛
	国家级
	特等奖30分；
一等奖25分；
二等奖20分；
三等奖15分。
	
	教育处

	
	省级
	特等奖20分；
一等奖15分；
二等奖10分；
三等奖5分。
	
	教育处

	新技术新项目
	取得国内领先水平
	10分/项
	
	医务处

	青年医师技能竞赛
	省级
	特等奖10分；
一等奖5分。
	 
	工会、
医务处

	发明专利
	
	10分/项
	
	科研处


注：以上所有单位必须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上条件评过不能重复使用。

第五章 考核结果的运用

第十条 参照《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才引进与管理实施办法（暂行）》，将考核结果与续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购房补贴及晋升、人才经费支持等挂钩。

表3 博士考核结果运用
	人员类型
	考核结果运用

	优秀
	1. 一次性个人奖励：10万元（直接打入个人工资卡）。
2. 科研经费：第一年启动基金发给后，第二年考核优秀者继续发给，并按照
1：1配给（如科研启动经费第二年发放2万元，考核优秀者追加2万元）。
3.购房补贴：3年考核优秀者发给购房补贴50%，5年考核优秀者的全部发放。
4.五年聘期考核优秀者续聘。
5.在职称晋升时，符合评审条件者可直接推荐晋升。
6.可优先申请国内外访学研修项目、推荐评优评奖和享有人才培养经费支持。

	合格
	1.科研经费：第一年启动基金发给后，第二年考核合格者继续发给。
2.购房补贴：3年考核合格者发给购房补贴50%，5年考核合格者的全部发给。
3.五年聘期考核合格者续聘。
4.在职称晋升时，可按期晋升相应职称。

	不合格
	1.科研经费：第一年启动基金发给后，第二年考核不合格者不继续发给，若下一年度考核合格后可发放。
2.购房补贴：考核不合格不发放相应购房补贴，若下一年度考核合格后可发放。
3.考核不合格者不得申报或聘用上一级专业技术职称,若下一年度考核合格后可继续申报。
4.不合格者由医院研究确定是否续聘。


附表1：科研型和其他型博士人员述职评分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科室
	入院工作时间 
	博士毕业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和专业
	得分情况
	备注

	
	
	
	
	
	
	
	医德医风
（分）
	科研
（分）
	教学
（分）
	总分
（100分）
	

	
	
	
	
	
	
	
	
	
	
	
	

	
	
	
	
	
	
	
	
	
	
	
	

	
	
	
	
	
	
	
	
	
	
	
	

	
	
	
	
	
	
	
	
	
	
	
	

	
	
	
	
	
	
	
	
	
	
	
	


附表2：临床型博士人员述职评分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科室
	入院工作时间 
	博士毕业时间
	博士毕业学校和专业
	得分情况
	备注

	
	
	
	
	
	
	
	医德医风
（分）
	医疗
（分）
	科研
（分）
	教学
（分）
	总分
（100分）
	

	
	
	
	
	
	
	
	
	
	
	
	
	

	
	
	
	
	
	
	
	
	
	
	
	
	

	
	
	
	
	
	
	
	
	
	
	
	
	

	
	
	
	
	
	
	
	
	
	
	
	
	

	
	
	
	
	
	
	
	
	
	
	
	
	


